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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起 

為早期監測傳染病發生徵兆，我國建置有多項監測系統並多

仰賴第一線醫療院所之醫護人員通報，為降低工作人員工作負擔

以提升通報時效，達早期偵測與預警重大疫情之目的，疾病管制

署前於 103至 105年間結合國內醫療院所大多已建置院內醫療資

訊系統(HIS)及雲端服務的優勢，透過制訂法定傳染病通報標準交

換格式方式，成功於區域級以上醫院推動法定傳染病自動通報功

能，迄今累計有 47家醫院加入，申請家數持續新增中。 

基層醫療診所於傳染病偵測上長久以來扮演一項重要角色，

然其資訊環境及資源未及醫院，無法透過上述交換機制配合交換

且於未來維運產生困難。為將便捷通報流程服務擴展至基層醫療

院所，故以基層診所通報量負荷最大之登革熱為例，規劃「試辦

以民間經營模式提供診所免費登革熱自動通報功能服務計畫」，

期結合民間產業研發量能共同開發，建立基層診所友善之傳染病

通報機制，並成為公共衛生與基層醫療資訊結合之良好開端與範

例，共同阻隔傳染病流行。 

二、 計畫目的 

    為因應早期偵測傳染病之需，透過政策面規劃適當支持誘因，

徵求民間廠商於其目前合作診所，先行試辦提供免費登革熱自動

通報程式架設服務，以期望驗證民間資源以其經營模式，於基層

診所提供免費法定傳染病自通通報程式更新服務之可行性。 

三、 合作內容及工作項目 

（一） 本署將制定診所端自動通報機制並開發製作署端登革熱

API程式，合作廠商則需依本署規劃時程及方式，配合開發

診所端登入、傳送等相關程式。 

（二） 合作廠商能實際將完成開發之診所端程式佈署至自行選定

之台南、高雄、屏東地區至少 5 家診所(目前使用合作廠商

資訊系統者)，並完成對測及正式上線使用。 

（三） 診所端之程式開發、佈署及維護等與本計畫相關費均由廠商

自行負擔，另執行期間須能負責診所端醫療資訊系統維運及

障礙排除。 

（四） 需具自行召募南高屏地區至少 10家診所參與試辦能力，審

查通過之合作廠商，應自本署公布後 15天內與本署簽訂合

作協議書(簡稱MOU，詳附件 1)，並於MOU簽訂後一個月

內，提報至少 5家同意參與試辦之診所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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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徵求方式 

（一） 廠商申請資格：  

1. 中華民國登記有案之公司，申請時請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 

2. 具備研發國內診所醫療資訊系統經驗之廠商或團隊。(申請

時請檢附佐證文件，包含研發之醫療資訊系統簡介、診所端

醫療資訊系統實際使用情形等資料)。 

（二） 廠商申請方式： 

1. 申請期間：自本案公告日起 7日。 

2. 試辦期間：自合作協議書簽約日起，為期六個月。 

3. 符合上述合作廠商資格者，應以書面公文向本署提出申請，

並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研發國內診所醫療資訊系統

經驗之廠商或團隊營運經驗佐證資料、計畫書(附件 2)及切

結書(附件 3)，以掛號寄達或親送本署疫情中心。 

4. 廠商所提之計畫書，內容應包括公司/團隊簡介(含診所醫療

資訊系統程式開發能力、相關產品開發及計畫執行經驗、營

運經驗佐證資料)、計畫執行說明(含試辦診所選取地點、數

量及執行可行性、預期效益、參與團隊資料、計畫特色及發

展願景)等項目。廠商計畫書如內容項目不完整、不符本案

合作廠商資格、試辦診所地點及數量未符規定者，本署不予

受理。 

五、 評選方式： 

1. 本案採公開徵求 1家合作廠商方式辦理，針對申請廠商所提

送之計畫書等相關資料進行資格審查，並由本署組成評審委

員會公開評審。 

2. 如符合本案資格之廠商超過 1家以上，將由本署通知評選會

之時間、地點，評選當日由申請廠商抽籤決定簡報次序，依

順序提出 10分鐘簡報及接受評審委員 10分鐘問題詢答。將

依評分結果選取 1名正取、1名備取合作廠商對外公告，倘

正取廠商自願放棄或試辦期間無法配合，由備取廠商直接遞

補之。 

3. 如符合本案資格之廠商僅 1家，將提送評審委員會進行書面

審查，並將審查結果對外公告。 

4. 評審委員會由本署聘請專家組成，針對申請廠商資格、計畫

書及佐證文件等進行審查，各評審委員就評選項目及配分，

填寫評分表乙份，交由工作人員計算總平均得分總和，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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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廠商總平均得分達 75 分﹙含﹚以上者為合格廠商，方列

入排名計算，得分最高者為正取，次高者為備取。若各申請

廠商之總平均得分均未達 75分時，優勝廠商從缺。 

5. 評審項目、配分與評分重點如下表 

評審項目 權重 評分重點 

計畫執行流程與實施方

式、預期效益 

30分 以流程安排妥當，實施方法周詳

清晰適宜者為優先 

試辦診所選取地點、數量

及執行可行性 

20分 以試辦診所之地點、數量達計畫

規定及配合執行度高者為優先 

診所醫療資訊系統程式開

發能力 

20分 以擁有相關產品開發經驗與實績

者為優先 

參與開發之團隊、可配合

之人力與設備資源 

20分 以擁有完整開發團隊與技術、可

配合計畫執行之軟、硬體設備者

為優先 

計畫特色及發展願景 10分 具創新性、具競爭優勢者優先 

 

六、 合作廠商管理辦法： 

1. 合作廠商與本署簽訂合作協議書後 1個月內，未能召募南高

屏地區至少 5家診所參與試辦，即喪失合作資格，本署得洽

序位候補之廠商遞補為合作廠商。 

2. 合作廠商於試辦期間，應配合本署開發作業時程，進行相關

會議討論並完成診所端登革熱自動通報程式建置。 

3. 診所端程式所開發所需軟硬體設備、人力、財物等，合作廠

商應自行籌措，不得因本案另行要求本署或診所提供開發費

用等財物或勞務。 

4. 計畫執行期間，如遇參與之診所欲中止合作等情事，合作廠

商應於 7日內以書面通知本署，並視本署需要，配合增補參

與試辦診所，以 5家為上限。 

5. 本案試辦期間，廠商提供之登革熱自動通報程式服務，其內

容應以「公益非營利」方式為之，不得出現任何商業廣告或

營利行為，違者即喪失合作資格。 

6. 廠商應於試辦完成後，將本案開發成功之診所登革熱自動通

報功能無償提供予合作診所，並負責後續維運及障礙排除。 

7. 本計畫執行期間，廠商應遵守傳染病通報程序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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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於執行本計畫所必要接觸之病患姓名、病歷及病史等個

人資料，應遵守傳染病防治法第 10 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不得額外蒐集及洩漏相關資料。 

8. 合作廠商應於試辦期屆滿後一個月內，配合本署之需提供診

所使用成果及滿意度調查。 

9. 本案試辦期間，如因本署政策變更、不可抗力因素等事由，

本署得隨時中止或解除 MOU，廠商不得據此要求補償或任

何費用。 

10. 本署得視業務需求，保留延長試辦期間之權利。若本署決定

延長試辦期間，將另行對外公告，延長時間最長不超過半

年。 

11. 本案試辦期間，如有診所向本署陳情廠商施作不良致影響診

所醫療資訊系統例行運作時，廠商應於 3個工作日內排除障

礙完成修復。 

12. 本案為研發試辦計畫，如程式開發未能成功，合作廠商不得

向本署要求任何補償費用。 

七、 計畫經費來源： 

本計畫不另行編列預算。本署提供程式開發之必要性輔導，

合作廠商依本署規格配合自行開發診所端程式及召募診所

參與，相關召募、資訊軟/硬體設備之更新或程式開發等衍生

費用，由合作廠商自行支應，亦不得向本署或參與之診所收

取任何費用。 

八、 預期效益： 

整合政府民間力量，建立友善之疫情通報機制，發揮全民防

疫功效，並作為後續開發其他法定傳染病自動通報機制規劃

之參考。 

九、 其他 

（一）本計畫案說明書視為本署與廠商簽訂合作協議書 (MOU) 

文件之一部分。 

（二）聯絡地址：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 6號 2樓，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聯絡人：鄭伊倫小姐(電話：

02-23959825分機 3114)。 

（三）本案試辦期間屆滿後，如經本署評估可行，後續開發其他傳

染病自動通報時，得將合作廠商列為優先輔導廠商對象之

一。 


